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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5樓
承辦人：周慶宏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5750
傳真：(02)29668144
電子信箱：AA9401@ms.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9月16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工施字第114188348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1883488_1141827149-國署營字第1141164353號.pdf、1883488_紀錄.

pdf)

主旨：有關內政部國土管理署辦理「研商營造業法第26條發布後

之執行方式」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4年9月8日國署營字第1141164353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上開號函所附會議紀錄略以，除契約另有要求外，營造業

如發現工程圖樣及施工說明書內容不足，或為解決現場施

工所產生界面問題時，應製作工地現場施工製造圖，並送

交定作人（定作機關）請監造單位審核後，交付給營造業

按圖施工，營造業就其製作工地現場施工製造圖應負保管

之責。

三、函轉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4年8月20日召開「研商營造業法

第26條發布後之執行方式」會議記錄供參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(除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外)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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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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